公共管理学院2026届社医、健管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流程
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杭师大研〔2025〕25号）文件的规定，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定条件为：
一、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.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；
3.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；
4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、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；
5.在评选考察周期中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不予申请荣誉：
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受到各类处分的；
②有课程成绩不合格的；
③无故不按时缴纳学费、住宿费及注册的；
④参测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，思想品德和实践活动任意一项得分低于基本分的；
⑤延期毕业的。
参评者除具备上述荣誉评选的基本条件外，在评选考察周期内还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①全日制研究生校级优秀毕业生须获得校级及以上研究生党员标兵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或学业奖学金一等奖荣誉奖项一项及以上；
②成绩优秀，取得优秀学术成果，包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、主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、授权发明专利、获得学校认定的与本学科相关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等；
③在规定学制内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；
④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，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可适当放宽；
⑤根据学校《推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工作实施办法》等获得指定奖项、达到指定要求的项目负责人，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学生，因工作需要通过学校组织选派服务一学期及以上的学生，经审定后可直接入选校级优秀毕业生，名额单列。
二、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
在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人选中评选，评选比例根据教育厅相关文件确定。省级优秀毕业生除符合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条件外，还须获得校级及以上研究生党员标兵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或学业奖学金一等奖荣誉奖项两项（次）及以上。
三、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：
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杭师大研〔2025〕25号）文件中所列参评奖项和荣誉（新增5项荣誉），结合《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评奖评优汇总表》累计得分高者，优先评选。
具体加分为：
1.学业奖学金一等(2分)、学业奖学金二等(1分)，
2.单项奖学金(包含科研创新奖、社会工作奖、实践服务奖、文艺体育奖，各1分)，
3.国家奖学金(5分)，
4.经亨颐奖学金(10分)，
5.最美十佳大学生(10分)，
6.研究生党员标兵（3分）、优秀共产党员（3分）、优秀党务工作者（3分）
7.优秀研究生(2分)、优秀研究生干部(2分)、优秀团干部（2分）、优秀团员（2分）
